大同大學教師升等作業時程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 學年度開始適用； 97年3月6日校教評會通過
	項
	辦理事項
	升等

生效日
	預訂完成日期
	主辦單位

	1 
	通知各單位轉知教師辦理升等申請
	8月1日
	3月1日前
	人事室

	
	
	2月1日
	前一年9月1日前
	

	2 
	各系所申請升等截止收件
	8月1日
	3月20日前
	各系所

	
	
	2月1日
	前一年9月20日前
	

	3
	系所教評會就資格、教學、研究、服務、輔導各項初審，通過者呈各該學院院長辦理第一次著作外審
	8月1日
	4月20日前
	系所教評會

	
	
	2月1日
	前一年10月20日前
	

	4
	第一次著作外審完峻，重新整理審查意見結果
	8月1日
	7月1日前
	各學院

	
	
	2月1日
	1月1日前
	

	5
	系所教評會就著作外審意見結果進行複審，通過者送院教評會審議
	8月1日
	7月20日前
	各系所

	
	
	2月1日
	1月20日前
	

	6
	院教評會審議通過者送校教評會審議
	8月1日
	8月10日前
	院級教評會

	
	
	2月1日
	2月10日前
	

	7
	校教評會初審，會議紀錄陳報校長核定。通過者辦理第二次著作外審，並重新整理審查意見結果
	8月1日
	9月1日前
	校教評會

	
	
	2月1日
	3月1日前
	

	8
	轉知校教評會委員開會並提前審閱資料
	8月1日
	教評會開議10日前
	校教評會

	
	
	2月1日
	教評會開議10日前
	

	9
	召開校教評會複審 
	8月1日
	11月5日前
	校教評會

	
	
	2月1日
	5月5日前
	

	10
	校教評會會議紀錄陳報校長核定 
	8月1日
	11月15日前
	校教評會

	
	
	2月1日
	5月15日前
	

	11
	報部請頒證書 
	8月1日
	11月25日前
	人事室

	
	
	2月1日
	5月25日前
	


大同大學教師升等作業流程圖

教師升等案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，應將其經審查之專門著作、學位論文、作品或技術報告，送交圖書館公開、保管





校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以校函通知申請人及系、院教評會，�並告知救濟途徑





不通過





轉知校教評會委員開會並提前審閱資料





不通過





不通過








通過





院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以校函通知申請人及系教評會，�並告知救濟途徑





系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以校函通知申請人，並告知救濟途徑





依教育部審定結果辦理發聘及敘薪事宜





陳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�11/25（05/25）日前，8/1（2/1）日起資





校教評會複審�11/25（05/25）日前





升等案送校教評會初審�辦理校級外審作業





系教評會複審 7/20(1/20) 日前





升等案送各該學院辦理院級外審作業�7/1（1/1）日前





系教評會初審�4/20（10/20）日前





升等申請人向系所提出升等案�3/20（9/20）日截止





通知各單位轉知教師辦理升等申請





通過





人事室登錄升等案





院教評會審議8/10(2/10) 日前





通過





系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及理由以校函通知申請人，並告知救濟途徑





不通過





通過





通過





不通過














